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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王某1，女，197X年10月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王某2，女，197X年4月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邵某荣，男，198X年1月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罗某福，男，198X年3月出生，住址：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致同所未按规定保存文件资料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致同所、王某1、邵某荣、罗某福均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王某2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致同所在开展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地产）2019年至2021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中，对于“上海保联”“上海太联”“重庆两江”三个房地产存货项目减值测试的审计，复核了格力地产提供的减值测算表格，将其作为审计底稿，未另行制作复核底稿。2023年7月，致同所在收到我局调取格力地产历年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底稿的通知后，篡改了2019年至2021年度上述三个房地产存货项目的审计底稿，包括修改原始减值测算表格内容、毁损有关纸质底稿、参照格力地产2023年差错更正时使用的方法及模型补作复核底稿。2023年8月14日，致同所将上述篡改后的底稿提交我局，并出具了完整性声明。其后，致同所再次向我局提交2019年至2021年审计底稿，并说明其于2023年8月14日提交的底稿不是年审期间归档的审计底稿版本。
上述违法事实，有审计工作底稿、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致同所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所述违法行为。签字会计师王某1是对致同所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签字会计师王某2、邵某荣、罗某福是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王某2提出相关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我局对王某2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1、 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
2、 对王某1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
3、 对王某2、邵某荣、罗某福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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